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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

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 5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 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并于同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和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包括职工代表董

事 1名），独立董事 3名。

1. 非独立董事：李合军先生（董事长）、余超彪先生、魏忠勋先生、王亚

平先生、楚振华先生、汪宝珍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2. 独立董事：王清华女士、赵西卜先生、曹钟勇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六届董事会

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名单

如下：



1.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由董事长李合军先生担任

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为董事余超彪先生、独立董事曹钟勇先生；

2. 审计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赵西卜先生担任召集人，成

员为董事王亚平先生、独立董事王清华女士；

3. 提名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王清华女士担任召集人，成

员为董事楚振华先生、独立董事曹钟勇先生；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曹钟勇先生担任召集

人，成员为董事魏忠勋先生、独立董事赵西卜先生。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赵西卜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

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 总经理：叶松林先生

2. 副总经理：楚振华先生、范剑先生、张文政先生

3. 董事会秘书：张文政先生

4. 财务总监：刘清科先生

5. 审计部经理：董雪女士

6. 证券事务代表：汪宝珍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简历详见附件。

张文政先生、汪宝珍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董事会秘

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张文政先生：0563-8630600

汪宝珍女士：0563-8630512

传真号码：0563-8630198

电子邮箱：



张文政先生：zhangwenzheng@hsjn.com

汪宝珍女士：wbz@hsjn.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篁嘉大道七号

四、换届离任情况

1. 本次换届完成后，余超彪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仍继续担

任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超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353,000 股，不

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执行。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沙风先生已连续任职六年，本次董事会换届

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沙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3. 《公司章程》修订生效的同时，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原监事会

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张新华先生、俞鹏先生、

韦遥凌先生的监事职务自然免除，张新华先生、俞鹏先生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韦遥凌先生职工监事离任后公司另有任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人

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合军：男，汉族，1966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研究员。曾

任太平煤矿综合科科长、矿长助理、副矿长，济宁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经理，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兼山东

济矿民生热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

经理；现任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李合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何情形。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余超彪：男,汉族，1975 年 3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历任公司机修

工、车间主任、营销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长；现任公

司董事。

余超彪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 10,353,000 股，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余春明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

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何情形。也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魏忠勋：男，汉族，1975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东中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现任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安

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魏忠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何情形。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亚平：男，汉族，1976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学硕士，审计师、

高级经济师、正高级会计师。曾任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鲁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现任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亚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何情形。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楚振华：男，汉族，1979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太平煤矿

运销分部经理，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科研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楚振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的任何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清华：女，汉族，1974 年 3 月出生，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复旦大



学国际经济法学双学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商法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访问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环境法学博士。曾就职上海市国耀律师事务所，

现任国际律师协会中国工作委员会成员、第五届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第四届

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民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法治研究所所长、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司独立董事。

王清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

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赵西卜：男，汉族，1963 年 10 月生，民建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

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咨

询专家、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智库专家，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等。现任中国融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紫光同创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赵西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曹钟勇先生，男，汉族，1958 年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

方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市

欧美同学会哈佛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港新工科产教融合研究院核心专家，



上海德尚研学实践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历任上海铁道大学教授、校科研处副处

长、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访问学者、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海事大

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上海市领导干部考试和测评中心副主任、主任、上海市经

营者人才发展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曹钟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叶松林：男，汉族，1972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专学历。现任公司总经理。历任公司车间班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销售总

监、董事、副总经理。

叶松林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 1,295,5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的任何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

形。

张文政：男，汉族，1991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支行客户经理、公司部副经理，山东鲁泰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保理业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文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的任何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范剑：男，汉族，1977 年 10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

师。历任公司机修、电工、班长、主管、车间主任、厂区总负责、公司董事，2022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生产运营中心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范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管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

任主体。

刘清科：男，汉族，1977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

计师，山东省高端会计人才，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房地产估价师等资

质。历任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经理，外派财务总监，新联谊会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部长，中梁控股苏沪区域集团财务总监，安徽豪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清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的任何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董雪：女，汉族，1991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格（非执业）。曾任安徽泰科铁塔有限公司主

办会计，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董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

体。

汪宝珍：女，汉族，1984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

历，中级会计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车间班长兼统计员、销售部内勤、副经

理。现任公司职工董事、证券事务代表、人力资源部总监。汪宝珍女士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汪宝珍女士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个人信用记录良好，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网所列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汪宝珍女士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1号——业务办理：1.2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的规定。


